
樹德科技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 
 

本同意書係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一~三範

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 

 

一、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為聘用助理人員申請、到職及離職相關作

業，其法定的之特定目的為○六九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一一四勞

工行政、一七六其他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法定的之特定資料類別為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5工作及差勤紀

錄、C068薪資與預扣款、C111健康紀錄、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為自台端執行單位工讀起始日起至

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校、中央或地方各級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二）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

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

將無法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 

 
 

 

□經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校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

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三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資

料。 

□本人不同意提供上開告知事項二之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約用人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